附件1：
用户需求书

总则
1、《用户需求书》中凡有“★”标识的内容条款(如有)被视为实质性响应项目、指标；响应供应商必须对此做出回答并完全满足这些要求不可以出现任何负偏离，如果出现负偏离将被视为无效响应。
一、项目名称：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科教科超纯水机采购项目。
二、项目内容及要求：
(一)采购内容：
	货物名称
	数量
	单位
	要求

	超纯水机
	1
	台
	★1.系统产水量：20 升/小时，可同时生产 UP 超纯水(18.2MΩ.cm)和一级 RO 纯水。
★2.纯水质量完全达到或超过 ASTM D1193-06、GB/T 11446.1-2013、GB/T 33087-2016、GB/T 6682-2008、CP、EP、USP、JP、CAP、CLSI 等规定的水质标准要求。
★3.电阻率：18.2MΩ.cm或电导率：≦0.055μs/cm；微生物：<0.01cfu/ml、热源/内毒素：<0.001EU/ml、颗粒物(>0.1μm)：<1个/ml。
★4.带紫外灯灭菌。
★5.水源是纯化水或饮用水，能抽桶装水的纯化水
6.该仪器的宽度、长度小于60cm。
    ★ 7.附带易损耗材1套（预处理纯化柱 C 一支、RO 一级反渗透柱 S2 一支、UP 超纯化柱两支、TF 终端 UP 除菌滤器一个、双波长 UV 紫外灯管一支）。


三、报价说明
（一）供应商的报价为包含本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到货全包价、含税价，承担交货前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包装费、安装调试、运输费、途中保险费、装车费、途中损耗与损失费及货物运送至交货地点后的卸车费、安装费等及合同实施过程中的一切可预见和不可预见费用。
（二）供应商须对所有内容进行报价，不得漏项，否则视为无效报价。（格式详见附件2）
四、交货期及交货地点
    （一）交货期：在采购人下达订单起七天内提供正品，并完成安装调试。
（二）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五、付款方式
（一）本合同的款项以人民币银行转账方式支付；成交供应商在配送安装、验收完成后，采购人在收到成交供应商的验收单、有效发票等资料且核对无误后60天内向成交供应商支付款项；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申请汇款审批之日视为付款之日，若审批延迟则相应货款到账延迟，且不视为采购人违约。
六、质量要求
★（一）质保期：整机质保期≥3年。质保期内非因采购人的人为原因而出现产品质量及安装问题，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包修、包换或包退，并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
（二）退换货要求：成交供应商所配送的产品（品牌、规格、生产厂家、质量等）不符合或达不到采购文件要求的，采购人可拒绝收货并要求进行换货。换货应为全新并符合采购文件和响应文件规定的品质、规格等。若换货仍不能达到质量要求，采购人有权要求退货，并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和采购人遭受的一切损失。
七、包装及运输
（一）成交供应商应保证合同项下所供货物是全新的、符合采购人要求的。
（二）货物的包装必须是制造商原厂包装，其包装均应有良好的防湿、防锈、防潮、防雨、防腐及防碰撞的措施。凡由于包装不良造成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三）成交供应商负责将货物送到现场过程中的全部运输，包括装卸车、货物现场的搬运，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四）货物至采购人指定的使用现场的包装、保险及发运等环节和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八、验收要求
（一）各种货物必须提供装箱清单，按装箱清单验收货物。当货物到达指定地点后，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依据装箱清单共同对货物进行检验，并按采购文件及有关附件要求对货物及其规格、数量、外观、包装、资料文件（如出库单、检验合格证书等）进行验收，验收以采购人的验收为准，应满足采购人的货物参数设置要求。对不符合合同要求的，采购人有权拒绝接收。 
（二）验收由采购人、成交供应商及相关人员依照国家有关标准、合同及有关附件要求进行。
（三）验收完毕由采购人及成交供应商在送货单上签名。
（四）货物在现场的保管由成交供应商负责，直至项目验收完毕。 
（五）货物在验收合格前的保险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成交供应商负责其派出的现场服务人员人身意外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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